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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建设部关于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工作的若干规定（发改投

资[2006]1325号 2006年7月3日）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

经济的发展，加强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关

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各类建

设项目的经济评价工作，适用本规定。 第三条 建设项目经济

评价是项目前期工作的重要内容，对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宏

观调控，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水平，引导和促进各类资源

合理配置，优化投资结构，减少和规避投资风险，充分发挥

投资效益，具有重要作用。 第四条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应根据

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行业、地区发展规划的要求，在项

目初步方案的基础上，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，对拟建项目的

财务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，为项目的科学决策

提供经济方面的依据。 第五条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包括财务评

价（也称财务分析）和国民经济评价（也称经济分析）。 财

务评价是在国家现行财税制度和价格体系的前提下，从项目

的角度出发，计算项目范围内的财务效益和费用，分析项目

的盈利能力和清偿能力，评价项目在财务上的可行性。 国民

经济评价是在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前提下，从国家经济整体

利益的角度出发，计算项目对国民经济的贡献，分析项目的

经济效率、效果和对社会的影响，评价项目在宏观经济上的

合理性。 第六条 建设项目经济评内容的选择，应根据项目性

质、项目目标、项目投资者、项目财务主体以及项目对经济



与社会的影响程度等具体情况确定。对于费用效益计算比较

简单，建设期和运营期比较短，不涉及进出口平衡等一般项

目，如果财务评价的结论能够满足投资决策需要，可不进行

国民经济评价；对于关系公共利益、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

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项目，除应进行财务评价外

，还应进行国民经济评价；对于特别重大的建设项目尚应辅

以区域经济与宏观经济影响分析方法进行国民经济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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